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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益發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200 地號等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12年 10月 3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區民活動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東明街 99 號 2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林正泰正工程司(蔡彥廷代)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呂承嶸 

伍、 主席致詞：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由興益發建設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

小段 200地號等 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公辦公聽會，

本次會議是由市府依法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目前任職

更新處事業科的蔡彥廷聘用工程員，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臺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簡裕榮委員，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與

會。公聽會舉辦的意旨是透過公聽會之舉辦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

並廣納各住戶之意見，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

並妥予回應，後續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

如果各位地主想要發言，請至發言登記處完成登記，發言順序以

有書面意見為優先，現場登記次之，再請各位地主表達意見。等

一下的流程會請實施者做 10分鐘事業計畫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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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主席說明發言原則： 

 (一)如有意見表達須完成發言登記，未登記者，其發言不列入會

議紀錄內 

 (二)原則採統問統答方式，發言輪數為二次，每人 3 分鐘發言時

間 

二、所有權人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201-3、201-4、201-5、201-6、201-7、

201-8、201-9、201-10、201-11、230、230-25、230-27、230-

28、230-29、230-30、230-31、230-33地號土地）(書面意

見): 

1. 本案興建地上 11 層、地下 4層辦公大樓，請實施者說明

採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2. 本案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5條規定

辦理，並按變更前土地使用分區作為價值評估基礎。 

3. 本案倘後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分回房地，請實施者同意

並於事業計畫加註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本案完成產權登記，經本分署完成驗收及交屋前之水

電費、管理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2）實施者自房屋交付本分署之日起，保固建築物結構體

15年、防水保固 2年、其他裝修及設備 1 年，實施者

於交屋同時並提供本分署保固書，確實保證交屋後維

修服務。 

4. 本案國有土地比例 26.43%且土地權屬單純，人事行政管

理費、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且共同

負擔比例高達 51.69%，請實施者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

調降共同負擔費用，以維參與者權益。 

(二)陳○○（230-26地號土地）(現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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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目前更新單元內有土地，另外在更新單元南側也有

一筆 206 號的土地，目前為經營鐵工廠，想請問若有意

願參與，是否可以和實施者繼續協商參與本更新案？ 

三、規劃單位－育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簡文彥 總經理)： 

(一) 未來本案位於產專區，規劃為鋼骨鋼筋混凝土辦公大樓，
主要是為了提升產業辦公空間的品質，當然成本會較高，

後續價值也會反應於估價上。 

(二) 涉及都市變更影響土地使用分區價值的部分，未來會請估
價師依規定估價。 

(三) 國產署分回房地需於事業計畫中加註配合之事項，均會納

入本案事業計畫書中。 
(四) 因本案位於南港產專區範圍內，除了都市更新程序外，也

需依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雖然本案國有土地比例為

26.43％，但目前土地上仍有占用的情形，因此實施者於協
調處理上相對複雜，針對管理費用的部分，後續會於計劃

書成本提列部分詳加說明。 

(五) 若單元周邊地主有意願參與，後續將以出具事業計畫同意
書作為依據，以評估擴大範圍之方案。 

四、學者專家－簡裕榮委員： 

(一) 本案尚有一位土地所有權人未表達意願，建議實施者加強

溝通協調。 

(二) 事業計畫書 P.3-3更新單元建築物套繪圖，宜釐清單元西
南角隅［保留地］之處理方式。 

(三) 臺北市容積獎勵規劃設計（三），宜針對 P9-11 人行步道

面積檢討圖，西側臨南港路三段處補充說明鄰地連續性及
淨寬設計。 

(四) 建築計畫： 

1. P.9-22 一樓平面圖宜依台北市政，檢討增設自行車停車

空間。 

2. P.9-33 地下一層平面圖裝卸車位宜補充編號。 

(五) 財務計畫： 
P.13-7 收入說明車位數宜依 P.9-16 面積計算表及 P.9-

33 地下一層平面圖車位用途須扣除裝卸車位及無障礙車

位等供公眾使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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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11-4 分配原則(四)宜依建築計畫使用空間修正。 

(七) 附錄五住戶管理規約，宜補列裝卸車位及無障礙車位編號，
納入供公眾使用，由管理委員會維管等資訊。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

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仍

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更新處將函請實施者做

回覆，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

站 https://uro.gov.taipei 查詢。 

捌、 散會（下午三時四十分） 


